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产品及技术应用展览会
报名表

2007年7月12日-15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中国，上海

一、参展商信息：

公司名称：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

公司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移动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官方网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C游戏代理            □PC游戏研发            □软件出版            □软件发行            □网络游戏运营           □网络游戏研发  

□互联网内容出版      □互联网内容发行      □网站经营            □网吧经营            □网上销售                  □ISP 

□电视游戏软件研发              □电视游戏软件代理                 □销售渠道                □手机生产商               □手机游戏研发 

□手机游戏运营             □休闲游戏研发               □休闲游戏运营              □游戏周边产品生产            □产品包装与推广 

□风险投资              □产业资讯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参展费用标准：

展台设计形式的额外费用：

2.1.1、展位两面开设计需支付5%的额外费用

2.1.2、展台三面开设计需支付7.5%的额外费用

2.1.3、展台四面开设计需支付10%的额外费用

注：未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产品及技术应用展览会的将被视为“应届参展商”

三、付款方式

展商在填写完报名表之后传真至组委会，并在接到展会承办方的付款通知后7个工作日之内，须支付总费用的40%作为场

地定金，剩余60%的尾款须在2007年6月1日以前支付。展台的租赁费用中将包含：展会现场的一般安全保障工作、中央空

调、参展商手册等免费服务项目。

四、参展面积及费用核算：

展位面积：                 米×                 米 =                 平方米，

本公司确定租用                 号展位/光地，共                 平方米，总费用为                                     。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历届参展商                                                                           应届参展商

标准展台（3m×3m）                                                          标准展台（3m×3m）
国内外统一价格：1800美金                                                  国内外统一价格：2000美金
                            15000人民币                                                                         16600人民币

光地（最少租用面积36平方米）                                           光地（最少租用面积36平方米）
国内外统一价格：180美金/平方米                                        国内外统一价格：200美金/平方米
                            1500人民币/平方米                                                               1660人民币/平方米



[  1  ]  依据本合同的各项规定和条款，
        本合同中“参展商”是指在展览中分配有展位的任何公司及其雇员、服务人员和任何公司或个人委派的代理商。
        本合同中“展览”是指在参展申请及参展合同中涉及的展览。
        本合同中“展览会承办单位（展会承办方）”是指汉威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本合同中的“合同”是指展览会承办单位与参展商签订的展位租用合同，合同包括所有参展商应履行的各项规定和条款。
[  2  ]  参展申请
        所有参展商要向展会承办单位或展会承办单位授权的代表递交参展申请或签订参展合同。递交参展申请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参展商参展，同时也确定了参展商接受本合同
中的各项规定和条款。展会承办单位保留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的权力，并无须向参展商说明原因。
[  3  ]  展位的分配
        展会承办单位将依据展品的特性或展会承办单位认为适宜的方式分配展位。在展位开始搭建之前，展会承办单位保留改变展位分配的权力。在特殊情况下，展会承办单
位可改变展位，移动展览设施，或关闭展馆的出入口，并可对展位进行结构性调整。对于展位的调整，展会承办单位可自行决定，参展商无权提出索赔的要求。
[  4  ]  展位的使用
        参展商只能展示申报的展品。在展会期间，参展商应委派有能力的人员管理展品。展会承办单位保留拒绝任何参观者进入展会或展场的权利。未经展会承办单位的书面
同意，参展商不得将展位全部或部分转租或分派给他人。参展商对展厅墙面或其他部位的损坏要负责任。未经展会承办单位同意，参展商不得更改地面、天花板、展馆柱面
或墙面。
[  5  ]  付款方式
        展商在填完报名表之后传真至承办单位，并在接到承办单位的付款通知后7个工作日之内，须支付总费用的40%作为场地定金，剩余60%的尾款须在2007年6月1日以前支
付完毕。
[  6  ]  参展商违约责任及退展申请
        由于参展商违约，为了保证不会对展会承办单位的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展会承办单位可依据下列条件允许参展商退展：
        a) 参展商必须书面告知展会承办单位其退展的申请，若展会承办单位同意参展商退展，要书面通知参展商其决定。
        b) 参展商已支付给展会承办单位的任何费用将不予退还。
        c)由于参展商未遵守本合同条款的规定，或未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场租费，展会承办单位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参展商解除本合同。
        d)依据本条款的子条款c)的规定, 展会承办单位可行使其权力与参展商解除本合同。展会承办单位可以转租违约的参展商的展位，但不是必须转租这些展位，或者展会承
办单位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展位。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时，展会承办单位决定转租这些展位，但又没能转租出去，违约的参展商将承担所有展位租金的损失。
[  7  ]  改变展会日期和地址
        组委会保留因外部因素改变展会日期和地点的权力，日期和地点改变应在一个月前通知参展商，协议仍然有效。参展商无权要求展会承办单位赔偿其损失。
[  8  ]  展位的搭建与装饰
        参展商可根据刊登在《参展商指南》上的展会日程表进行展位的布置。由于参展商或其分包方的原因使其他参展商或公共财产受到损害，参展商必须做出赔偿。所有参
展商必须于指定的时间内进行展位搭建和布置。
[  9  ]  展品运输
        a) 参展商负责将展品运输至展会举办地点并承担运输费用。
        b) 参展商负责安排在展会期间的展品仓储。
        c) 参展商应在展会承办单位规定的时间内将所有展品撤出展厅，否则由此而引起的损失和延误，参展商应向展会承办单位做出赔偿。
[ 10 ]  展会失败
        由于下列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致使展会被取消、暂停或缩短展期，从而给参展商带来损失，展会承办单位将不对参展商承担责任：
        a) 不可抗力；
        b) 战争行为、军事活动、地方性法规或民政部门的要求；
        c) 火灾、水灾、台风、极端的恶劣天气、地震或这些自然灾害同时发生时；
        d) 由于飞行物体或飞机造成的损失；
        e) 工人的罢工或停工；
         f) 同行业内缺乏参展的兴趣。
        如果展会被取消、缩短展期或推迟举办，在不损害展会承办单位的利益或不影响已发生的费用的前提下，展会承办单位可自行决定向参展商退还已支付的全部费用或部
分费用。
[ 11 ]  安全
        展会承办单位将对参展商和参观者采取安全预防措施，但是展会承办单位对于展会之前、展会期间和之后展品的丢失或被窃不承担任何责任。展会承办单位对参展商的
展品或其他物品的损失或损坏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 12 ]  防火规则
        所有用于搭建展台和展位的材料必须采用耐火材料，并符合地方性防火法规的要求。消防队长将巡视所有展览设施，并有权制止任何潜在的可引起火灾的行为。
[ 13 ]  保险、责任和风险
        在展会期间，无论何种原因, 若那些检查展位或经过展位的人员对展会承办单位和展馆造成损失或伤害, 为保证展会承办单位和展馆的展览成本、各种声明、需求和支出
费用不受到损害, 所有参展商要缴纳保险, 对造成的损失或伤害进行赔偿。参展商应对其工作人员、代理人或展品的风险承担责任。
[ 14 ]  附加条款
        展会承办单位将保留颁布附加条款的权力，以保证展览有序的管理。所有附加条款将是本合同的一部分，对所有参展商均有效力。
[ 15 ]  若参展商对此合同的各项条款没有异议，展会承办单位将不再修订本合同；或者说当参展商违背了本合同的条款规定，将视同自动放弃本合同。
[ 16 ]  本协议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支配并按其法律进行解释，并在北京的法院执行。一旦展会组织单位要求行使本合同所规定的权利而有必要提起诉讼，则展会组织单位        
有权获得对该诉讼中产生的所有费用的赔偿，包括律师费。
[ 17 ]  展商身份确认
        只有填写了参展报名表的公司才是展会的正式参展商。没有填写参展报名表预定展位的公司展会承办单位将不承认其展商身份，并不能享受正式参展商的任何利益和服
务。同时，展会承认的参展商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其展位指派、分配或转租给第三方。唯正式展商的商标可以作为其主要的企业标识出现在展会现场。展会承办单位保留撤
销非正式展商的企业标识的专有权和处罚权。
[ 18 ]  会刊名录
        展会承办单位享有独家出版和发行展商名录的权利。其他发行商可以转载该名录作为其出版物的内容之一。会刊是展会承办单位提供给参展商的一项服务，展商名单由
展会承办单位确定（展商须在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填写好会刊登记表），但是展会承办单位不对其间出现的任何错误、遗漏或者格式改变等承担责任。若展商没有在指定日
期前填写会刊登记表并返回给展会承办单位，其本合同中涉及的该公司的任何信息将不会出现在会刊上。本合同中的所有条款均适用。
[ 19 ]  展品审查
        计划在展会上展出的软件/软件内容均应送展会组织单位审查。包括人体模特及泳装或类似行为不得出现在展商的现场表演中，参展内容不得出现色情内容，包括裸体画
面。展会组织单位有权以正当理由终止和撤销出现以上内容的展品的许可证。展会组织单位将在展会上行使该权利，并不会为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而负责退款或承担其他的展
品费用。参展单位须同意将不会由于以上终止和撤销行为而对展会组织单位追究任何形式的责任，并同意放弃该许可证会发生的所有权利。展会组织单位保留出于更好地展
示展品或其他任何原因而对该参展单位的展位进行重新分配的权利。
[ 20 ]  噪音控制条款
        展会规定的各展位的最大音量为90分贝。各展位应将声音控制在其展台范围之内，尽量不影响其周边展位。为了确保各个参展商的展出效果，本届各参展商将被要求向
主场AV设备供应商租用音响设备，以便于展览承办单位的统一管理。其他音响设备将不会被允许进入展览会现场。
[ 21 ]  未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产品及技术应用展览会的将被视为“应届参展商”

参展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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